
【徵才】法鼓文理學院學生事務處徵聘身心障礙學生輔導人員 1名 

(一) 應徵條件：  

1.大學以上學歷，特殊教育、社工、諮商輔導及心理等相關系所畢業，

及對特殊教育學生輔導工作有經驗或興趣者。 

2.具特殊教育學生輔導工作或就業服務工作經驗者尤佳。 

3.具相關專業證照者尤佳。 

(二) 工作內容如下： 

1.推動與實施學校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與方案。 

2.特殊教育學生鑑定、教學與生活之支持服務。 

3.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。 

4.學務處相關活動與業務支援。 

5.主管臨時交辦事項。 

(三) 待遇：40,000元/月(含勞健保自付額)。 

(四) 備註事項： 

1.本項職務聘期為一年一聘，本次聘期自 112年 3月 1日起聘至 112

年 12年 31日止。 

2.本職缺係依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

點」計畫聘用，如遇聘用原因消失時，亦依該要點不辦理續聘。 

(五) 申請資料：請直接投遞人力銀行履歷表。 

(六) 截止日期：112年 2月 20日(星期一)。 


